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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H 經濟救助政策 

適用範圍 本政策適用於奧本山醫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MAH    ”或者該醫

院） ，關於其經營的醫院和任何實質上相關的實體（如財政部 501 

（r）的法規所定義的），以及受雇或隸屬於 MAH 的醫院(本政策所涵

蓋的醫院的完整列表，參見附錄 五 (5)). 

 

參考 EMTALA: 財務資訊收集

信貸和追索政策 

聯邦貧困線標準, 美國衛生與公眾服務部 

IRS 通告 2015-46 和 29 CFR §§1.501(r) (4)-(6) 

附錄 1: 經濟救助申請表（慈善醫療） 

附錄 2: 經濟救助申請表 （醫療困難） 

附錄 3: 基於收入和資產門檻的折扣表 

附錄 4: 通常計費數額(AGB) 

附錄 5: 涵蓋和未涵蓋的供應商和部門 

附錄 6: 公開查閱的文件 

 

 

目的 我們的使命就是通過卓越的病患看護，教育和研究以及通過改善我們所

服務社區的健康狀況來使我們與眾不同。  

 
MAH 致力於向那些有治療需求但是沒有保險，保額不足，不符合政府

醫保資格或由於其個人經濟狀況無力支付急救、急診或其他必要的醫療

護理的患者，提供經濟救助。本經濟救助政策旨在遵守那些在我們服務

區域內適用的聯邦和州的法律。有資格獲得經濟援助的患者將從合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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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H 提供者那裡獲得折扣護理。被確定有資格的附屬醫院（包括安娜· 

傑奎斯醫院；艾迪生·吉伯特醫院；貝斯·以色列女執事醫院 

（Milton）；灣嶺醫院；貝斯·以色列女執事醫療中心，貝斯·以色列女

執事醫院（Needham），貝斯·以色列女執事醫院（Plymouth）；貝芙麗

醫院；拉萊希醫院和醫療中心；皮博迪萊希醫療中心；新英格蘭浸信會

醫院和溫徹斯特醫院）獲得經濟救助的患者在資格認證期間將不需要重

新向 MAH 申請經濟救助。 

 
在本政策下提供的病人經濟救助是期望病人將配合政策的申請程式，以

及那些可能用於支付醫療費用的公共福利或覆蓋方案。  

 
在決定資格的時候，我們不會因患者的年齡，性別，種族，信仰，宗

教，殘疾，性取向，性別認同，原國籍或移民狀態而有所歧視。  

 

 

 
定義 下列定義適用於本政策的所有部分 

 
急救醫療服務或非急救醫療服務的分類是基於下列通用定義，以及臨床

醫生的醫學判斷的。醫院還進一步適用下列急救和急診護理的定義，來

確定醫院經濟救助方案（包括健康安全網）允許的急救情況和緊急壞賬

範圍。 

通常計費數額(AGB): 通常計費數額是指病人和/或其擔保人應當支付的

急救、急診護理或其他必要醫療服務的費用。MAH 採用 29 CFR § 

1.501(r)-5(b)(3)中所描述的 “回溯法”來決定的 AGB 比例。AGB 比例是

通過劃分所有 MAH 的所有急救、急診護理或其他必要醫療服務，且由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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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保險公司和前一個財政年期間（10 月 1 日 — 9 月 30 日）（包括共同

保險，用於就醫的小額費用和免賠額）的醫療收費服務，以及相關的賠

償費用的總和來計算的。然後通過將 AGB 比例乘以向患者提供的總醫

療費用來確定 AGB。MAH 只使用單個 AGB 百分比，並沒有計算不同

類型的護理。AGB 比例每年將於前一財政年結束後的第 45 天開始計 

算，並於該財政年結束後的第 120 天執行。在確定個人是否有資格獲得

本政策下的經濟救助後，該個人不得向 AGB 收取超過急救、急診護理或

其他必要醫療服務的費用。 

 

有關更多資訊，請見附錄四（4）  

 

 
申請期: 即本經濟救助申請被接受和處理的時間段。申請期始於出院後

第一個帳單開具日，止於該日期後的第 240 日。 

 

資產: 包括  

 儲蓄帳戶 

 支票帳戶 

 健康儲蓄帳戶 (HSA)* 

 健康報銷帳戶(HRA)* 

 靈活支付帳戶(FSA)* 

 
*如果患者/擔保人有 HSA, HRA, FSA 或類似用於家庭醫療開支的基金

的話，則該個人在等該資產耗盡前，無法享受保單下的援助資格。 

 

慈善醫療：家庭年收入達到或低於 FPL 的 400%的患者或其擔保人，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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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本政策中規定的其他資格標準，患者將 100%放棄由 MAH 提供的合

格醫療服務中的責任餘額。  

 

選擇性服務：不涵蓋非急救、急診護理或其他必要醫療服務（定義如

下）的醫院服務。  

 

緊急護理：為評估，診斷和/或治療緊急醫療狀況而提供的物品或服

務。  

 

醫療急救狀況: 如社會保障法(42 U.S.C. 1395dd)1867 章節中所定義的， 

“醫療急救狀況”指的是非常嚴重的急性症狀顯露出的醫療狀況，從而可

以合理的預測缺乏醫療護理會導致以下情況： 

1. 將某一個人的健康（或，如果是孕婦的話，則為該婦女和其未出

生胎兒的健康）置於險境； 

2. 嚴重影響身體官能； 

3. 身體器官或部位的嚴重功能障礙；或 

4. 對於有宮縮的孕婦而言： 

a. 沒有足夠的時間安全轉移到另一家醫院生產；

以及 

b. 該轉移對孕婦和未出生胎兒的健康和安全構成威脅 

 
 

家庭: 如美國統計局所定義的：兩個或多個居住在一起的，因出生，婚

姻或收養而具有親屬關係的人們。如果患者在報稅時聲稱某人為其受贍 

養人，根據國稅局的法規，在判定是否符合本政策資格之時，他們可以

被視為受贍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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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收入: 申請人的家庭收入包括居住在同一家庭中所有成年家庭成員 

的毛收入總和，並包括在最近的納稅申報單上。對於 18 歲或以下的患

者，家庭收入包括其父母和/或繼父母，或作為監護人的親屬的收入。家

庭收入依據統計局的定義來決定，在計算聯邦貧困線標準的時候包括： 

1. 包括收入，失業補償，工傷補償，社會保證金，社會補助保證 

金，社會援助，退伍軍人收入，遺屬撫恤金，退休金或退休收 

入，利息，分紅，租金，版稅，地產，信託收入，助學金，贍養

費和子女撫養費。 

2. 非現金收入（如：食品券和住房補貼）不計算在內。 

3. 依據稅前（毛）收入決定 

4. 不計資本收益和損失 

 

聯邦貧困線:  聯邦貧困線（FPL）採用依家庭大小和組成而異的收入門 

檻來決定在美國的貧困人口。它由美國衛生和公眾服務部根據美國聯邦

法典第 42 條第 9902 段第 2 子段在聯邦紀事中定期更新。當前的聯邦貧

困線標準可參見 https://aspe.hhs.gov/poverty-guidelines. 

 

經濟救助: 救助，包括慈善醫療和醫療困境，是提供給符合條件的患者

的，不然他們將處於經濟困境。這能減輕他們的來自於 MAH 提供的急 

救、急診護理或其他必要醫療服務的經濟負擔。 

 

擔保人:  除病人本人之外有支付病人帳單義務的人。 

 

總費用: 在從收費中進行扣除之前，對所提供醫療服務，按確定的全額

費率計算得出的總收費。 

https://aspe.hhs.gov/poverty-guide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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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家可歸: 根據聯邦政府的定義，由住房與城市發展部（HUD）在聯邦 

公報中發佈: “沒有固定，常規和合適的夜間住所的個人或家庭，指的是夜

間居住在公共或私人的不用作人類居住地點中的，或生活在公共或私人

的用於提供臨時居住庇護所的個人或家庭。本類別還包括那些離開其居

住了 90 天或以下的慈善機構，而在進入這些慈善機構之前居住在緊急庇

護所或不用作人類居住地點中的人。” 

醫療網內：MAH 及其關聯公司與患者的保險公司簽有合同，以協商的

價格進行報銷。 

 

醫療困境: 向那些醫療帳單超過或等於其家庭收入 25%的符合資格的患者

提供的經濟救助。 

 

必要醫治: 為評估，診斷和/或治療傷害或疾病而提供的醫療必需物品或 

服務，例如住院或門診醫療服務。除了滿足臨床標準外，此類專案或服

務通常定義為“醫療保險服務費”，“私人健康保險公司”或其他協力廠商保

險所涵蓋的範圍。  

醫療服務費: 根據社會保險法(42 USC 1395c-1395w-5)第 18 條醫保 A 部

分和 B 部分所提供的健康保險。  

  

醫療網外：MAH 及其附屬機構未與患者的保險公司簽定以協商價格進行

報銷的合同，通常會導致患者承擔更高的責任。  

 

支付方案: 得到 MAH，或代表 MAH 的協力廠商供應商和病人/擔保人

同意的實際費用的支付方案。該方案將考慮到病人的財務狀況，所欠數

額和所有先前的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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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定的資格: 在特定情況下，未參保的病人可能根據其參加的緊急狀況 

調查項目或其他非直接由病人提供的資訊來源，可能被推定或認為是有

資格獲得經濟救助，並對其經濟需求做出個人評估。 

私立健康保險公司:任何非政府的提供健康保險的組織，包括在聯邦醫療

保險優良計畫下提供健康保險的非政府組織。 

 

合格期: 被認定符合經濟救助資格的申請人在批准日起 6 個月的時間段 

內會得到資助。符合經濟救助資格的病人在六（6）個月合格期結束的

時候，可以證明其財務狀況沒有發生變化，從而將合格期再延長六 

（6）個月。 

 

用戶 未投保優惠：適用於未投保患者（請見下文定義）的醫療必要服務折扣

。適用於此折扣的例外情況已包含在本政策中。 

 

 

無保險患者: 一個沒有由協力廠商私人健康保險公司，雇員退休收入保

障（ERISA）公司, 聯邦醫療計畫（包括但不限於：醫保服務費，醫療

補助制度，兒童醫療保險計畫（SCHIP）,和健康醫療聯合服務專案

CHAMPUS)），工傷賠償，或其他可用來支付病人醫療開支的其他協力

廠商救助等提供協力廠商保險的病人。這將包括因為網路限制、保險福

利耗盡，或其他未涵蓋的服務而未被保障的服務。 

 

保額不足患者: 任何在沒有私營或政府保險的情況下，全額支付 MAH 

提供的醫療服務的實際費用將會造成其經濟困難的人。 

 

緊急治療: 這是在急症醫院中提供的必要護理。它在生理性或精神性的突

發的，顯現出非常嚴重的急性症狀（包括劇烈疼痛），就算是一個謹 

慎的外行人都知道如果在24小時內得不到醫治就會將病人的健康置於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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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並嚴重影響其身體官能，導致身體器官或部位的嚴重功能障礙的醫

療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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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資格的經濟 

救助 

滿足 MAH 經濟救助政策資格的服務必須在臨床上是合適的，且是滿足可

以接受的醫療慣例標準的包括  

1. 上文定義的急救護理的網內和網外設施費用。 

2. 附錄五（5）中所列的 MAH 及其附屬機構雇用的提供商提供的上述

急救護理的網內和網外專業服務費用。 

3. 上文定義的緊急護理的網內設施收費。 

4. 上文定義的醫療必需護理的網內設施費用。 

5. MAH 及其附屬機構雇用的提供者提供的緊急護理和必要醫療服務

的網路內專業費用，如附錄五（5）所示。 

 
 

 

不符合經濟救

助資格的服務 

不符合 MAH 經濟救助資格的服務包括: 

1. 上文定義的選修服務的專業費和設施費。 

2. 附錄五（5）中列出的從非 MAH 雇傭的醫療機構處得到的服務 

（例如：私營或非 MAH 醫療或內科醫師，救護車等等）。建議

病人和這些醫療機構直接聯繫看看他們是否提供救助以及安排付

款，本政策涵蓋的醫療機構的請參見完整列表。 

3. 上文定義的非急救的緊急護理和醫療必需護理的網外設施費用和

專業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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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選擇的援助 MAH 為申請公共援助項目和醫院緊急救助的患者提供幫助，詳情如 

下。  

MAH 將努力收集患者的保險狀態和其他資訊，來核實醫院將提供的急診

，住院和門診醫療服務的涵蓋範圍。所有資訊將在提供任何不構成緊急

護理或緊急護理的物品或服務之前獲得。如果獲取該資訊的過程會延遲

或干擾醫療過篩檢查或為穩定急救醫療狀況而提供的服務，那麼醫院將

在提供任何 EMTALA 級別，急救級別或緊急護理期間推遲獲取該資訊

的任何嘗試。  

  

醫院將做適當盡職工作來調查是否協力廠商保險或其他來源將負責支付

醫院提供的服務費用，這包括並不局限於確定是否有適用的保單支付索

賠費用，其中包括：（1）機動車和房屋所有人的責任保險政策，（2） 

普通事故或人身傷害保護政策，（3）工人賠償計畫，以及（4）學生保

險政策等如果醫院能夠確定協力廠商的責任或已收到付款來自協力廠商

或其他來源（包括來自私人保險公司或其他公共專案），醫院將根據該

專案的索賠處理要求，並針對任何可能已由協力廠商或其他來源支付的

索賠，來向適用的專案報告付款情況並抵消支付的款項。對於已經實際

支付了服務費用的國家公共援助專案，醫院不需要確保病人獲得協力廠

商服務範圍的權利。在這些情況下，病人應該知道，相關州計畫可能會

試圖尋求給病人服務費用的分配。  

  

MAH 麻省資格認證系統（EVS）將檢查並確保患者並非低收入，並且

在向健康安全網路辦公室提交壞賬申請之前，未提交麻省醫保 

（MassHealth）和由健保連結，兒童醫療安全計畫或健康安全網運營的

保費援助支付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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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救助方案 對那些無保險或保額不足的病人，醫院將和病人合作，協助他們申請公 

共援助和/或醫院經濟救助方案以支付其部分或全部未支付的醫院帳  

單。為了幫助那些無保險或保額不足的病人找到可用的與合適的選項， 

在患者本人到醫院登記某一項服務時，或在所有發送給患者或擔保人的

帳單上，以及當服務提供者得到通知，或者自行意識到患者對公共或私

立保險的合格狀態發生了變化之時，醫院將給所有病人提供一份公共援

助和經濟救助方案的通告。 

 
醫院的病人通過多種的公共救助方案以及醫院的經濟救助方案 

（包括但不限於麻省醫保（MassHealth）, 由健保連結（Health 

Connector）所運作的保費資助方案， 兒童醫保方案，醫療安全

網和醫療困境）。此類方案旨在幫助低收入患者意識到每個人對

他或她的醫療費用做出貢獻的能力。對那些無保險或保額不足的

人而言，如果得到要求，醫院將幫助他們申請公共援助或醫院經

濟救助方案以支付其部分或全部未支付的醫院帳單。 

 
醫院可協助患者登記州的健康保險方案。 這包括麻省醫保 

（MassHealth）, 由健保連結（Health Connector）所運作的保費資助方

案， 和兒童醫保方案。這些方案中，申請人可以線上提交申請（網址即

為州健保連結的網址），通過紙質申請表，或者致電麻省醫保 

（MassHealth）或健保連結（Health Connector）的客服代表。病人還可

以請求醫院的財務顧問（又稱註冊申請顧問）來幫助他們通過網站或者

紙質申請表的方式遞交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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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醫療安全 

網實施的醫院

經濟救助 

通過參與麻省健康安全網，醫院向居住在麻省且滿足收入要求的低收入

無保險或保額不足的病人提供經濟救助。創立健康安全網就是為了更公

平地給麻省急症醫院中低收入無保險或保額不足的病人提供免費或折扣

的醫治的開支。通過對每一家醫院的評估，實現了健康安全網的免費醫

療護理，已支付收入低於聯邦貧困線 300%的無保險和保險不足病人的醫

療費用。  

在醫院接受醫治的低收入病人可能符合資格後通過麻省健康安全網享受

經濟救助，包括部分或全部地享受，就如 101 CMR 613.00 所定義的符

合健康安全網資格的服務。 

(a) 健康安全網– 一級 

如 101 CMR 613.04(1)中所述，未投保的病人是麻省居民，其家庭收

入或與醫療困境家庭收入在在聯邦貧困線的 0-300%之間，則有可能

被認定為符合資格享受符合醫療安全網資格的服務。  

健康安全網– 一級的服務種類和合格期限僅限於那些符合資格並參加

由健保連結管理的保費資助支付方案的病人，如 101 CMR 

613.04(5)(a) 和(b)中所定義。 受 M.G.L. c. 15A, § 18 的學生醫保要求

限制的病人將無資格享受健康安全網–  一級。 

(b) 健康安全網– 二級 

如果患者是具有一級醫療保險的麻州居民,且其如 101 CMR 

613.04(1)中所定義的麻省醫保 MAGI 家庭收入或者醫療困境家庭收入

在聯邦貧困線（FPL）的 0-300%之間，則有可能被認定為符合資格享

受符合醫療安全網資格的服務。健康安全網二級的服務種類和合格期

限僅限於那些符合資格並參加由健保連結管理的保費資助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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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方案的病人，如 101 CMR 613.04(5)(a) 和(b)中所定義。 受 M.G.L. 

c. 15A, § 18 的學生醫保要求限制的病人將無資格享受健康安全網– 

二級。 

 
 

(c) 健康安全網–部分免賠額 

麻省醫保 MAGI 家庭收入或者可統計的醫療困境家庭收入在聯邦貧困

線的 150.1%-300%之間的，滿足健康安全網– 一級和健康安全網– 

二級的病人，如果其保費結算家庭組(PBFG)中所有成員的年收入均

高於聯邦貧困線的 150.1%的話， 則需按照部分免賠處理。 該組別

由 130 CMR 501.0001 所定義。 

 
如果 PBFG 中之任一成員收入低於聯邦貧困線的 150.1%的話，則所

有 PBFG 成員均不計免賠。年度免賠額等於下面兩者中的較大者: 

1. 由健保連結管理的保費資助支付方案中之最低保費，在每個日

曆年份的開始，根據 PBFG 的大小按比例調節到麻省醫保聯邦貧

困線標準；或 

2. 按照 101 CMR 613.04(1)的定義，申請人的保費結算家庭組 

(PBFG)的最低麻省醫保 MAGI 家庭收入或者可統計的醫療困境家

庭收入和聯邦貧困線的 200%兩者之間差異的 40%。 

 

(d) 健康安全網–醫療困境 

麻省居民，無論其收入水準如何，如果允許的醫療開支耗盡了他或

她的可統計收入，從而他或她無法支付醫療服務的話，均有可能通

過醫療安全網享受健康安全網（醫療困境）資格。要符合醫療困境資

格，申請人的允許的醫療開支必須超過該申請人如 101 CMR 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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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定義的可統計收入的一定比例。 

 
申請人的所需供款按照 101 CMR 613.05(1)(b)中規定的可數的收

入百分比計算，其依據是醫療困境家庭的 FPL 乘以實際可數收入

減去不符合資格獲得健康安全網付款的實際帳單，而該帳單仍由

申請人負責。醫療困境的進一步要求詳見 101 CMR 613.05。 

 
醫院可能要求符合醫療困境資格的病人支付押金。押金將不超過醫療困

境分擔額的 20%， 上限為 1000 元。差額部分將由 101 CMR 613.08(1)(g) 

中所確定的支付方案條件所決定。 

 
至於醫療困境， 醫院將和病人一起合作來決定類似醫療困境這樣的方案

是否合適，且向醫療安全網遞交一份醫療困境申請。 病人有義務在合理

的時間內提供院方要求的所有資訊以確保醫院可以提交完整的申請 表。 

 

 

經濟救助顧問

的角色 

醫院將幫助無保險或保額不足的病人通過公共救助方案（包括但不限 

於：由健保連結（Health Connector）所運作的保費資助方案， 和兒童醫

保方案）申請醫保，且協助病人妥善登記。醫院還將幫助希望通過健康安

全網申請經濟救援的病人。 

醫院將: 

a) 提供全系列方案的資訊，包括：麻省醫保，由健保連結所運

作的保費資助方案，兒童醫保方案，健康安全網和醫療困

境； 

b) 幫助病人完成新的醫保申請或提交現有申請的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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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説明病人獲得所有需要的檔; 

d) 提交申請或續期（和所有需要的檔一併提交）; 

e) 在現有制度允許下，如有需要，與各類醫保計畫就申請或續

期的狀態進行互動; 

f) 協助申請人或受益人參加保險計畫；且 

g) 建議和提供選民登記服務. 

 
醫院將提醒病人他們有義務向醫院和相關政府機構準確而及時地提供關

於他們的全名，位址，電話，出生日期，社保號（如有），當前可以用

於支付所接受的醫療費用的投保情況（包括房屋保險，車險和其他責任

保險），任何其他適用的經濟來源，以及公民和居民資訊。此資訊將作

為申請公共救助方案的一部分提交給州政府以確定向此人提供的服務的

受保情況。  

 
如果病人或擔保人無法提供必要的資訊，院方可以（根據病人的要求） 

通過合理的嘗試從其他來源獲取更多的資訊。這些嘗試還包括當病人要

求時，和病人一起決定服務帳單是否應該發送給該病人以幫助滿足一次

性免賠額的要求。這將發生在下列時間：病人安排其治療之時，預登記

之時，病人入院時，出院時，和出院後某一個合理的時間段。院方獲得

的資訊將根據相關的聯邦和州的私密和安全法規予以保存。 

 
醫院還將在申請過程中告知病人他們有義務向提供醫療保險的醫院和政

府機構彙報所有可能支付賠償金的協力廠商的情況，包括房屋保險，車

險和其他責任保險。如果病人已經提交了協力廠商索賠或對協力廠商提

起了訴訟，醫院將告知病人必須在此類行為 10 天之內告訴提供者和州

醫保計畫。病人還將被告知，如果索賠成功，他們必須將由州醫保計畫支

付的醫療費用退還給相關的政府機構，或者授權政府收回相應的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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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 

 
當某人聯繫醫院的時候，醫院將嘗試確定此人是否符合公共救助方案或

者醫院經濟救助方案的要求。在公共救助方案中登記的個人可能可以享

受某些福利。根據個人的收入記錄和允許的醫療開支，基於醫院的經濟

救助方案，此人還有可能符合額外救助的要求。 

 

 

患者的義務 在提供任何醫療服務之前（除向被判定有急救狀況或需要緊急醫治的病

人提供的用以穩定其狀況的護理之外），病人需及時而準確地提供下列

資訊：當前的投保狀況，人口統計資料，家庭收入或集體保險（如果有

的話）的改變，以及他們的保險和財務計畫所要求的免賠額共同保險和

共同支付的資訊(如果知情的話)。每個欄目的詳細資訊當包括，但不限

於： 

 
 全名，位址，電話，出生日期，社保號（如果有），當前健康

保險，公民和居民資訊，以及病人可以用來支付帳單的相關經

濟來源。 

 如果適用，病人的擔保人的全名，位址，電話，出生日期，社

保號（如果有），當前健康保險，公民和居民資訊，以及可以

用來支付病人帳單的相關經濟來源；和 

 其他可以用來支付帳單的經濟來源，包括其他的保險，因事故

治療而涉及的汽車保險或房屋保險，工傷賠償，學生保險以及

任何其他家庭收入例如繼承，贈與或來自於可用的信託基金等

等。 

 
病人有責任跟蹤其未支付的醫院帳單，包括所有的共同付款，共同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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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免賠額，並且當他們需要幫助來支付其部分或全部帳單的時候聯繫院

方。病人還有義務將其家庭收入或保險中的任何變化通知他們當前的承

保人（如果有的話）或決定病人是否符合公眾醫保要求的政府機構。只

要病人將其資格方面的變化通知了醫院，醫院就會在病人的家庭收入或

保險中發生任何變化之時協助病人更新其在公眾醫保中的資格。 

 
病人還有義務將任何家庭收入的改變，或者是他們作為可用於支付醫院

提供的醫療服務的保險理賠的一部分的相關資訊，通知醫院和給予他們

資助的相關醫保（如：麻省醫保，健保連結，健康安全網或醫療困 

境）。如果有負責支付因事故或其他事件導致的醫療費用的協力廠商 

（例如，但不限於：房屋和汽車保險），病人當與醫院或相關醫保（包

括但不限於：麻省醫保（MassHealth），健保連結（Connector），健康

安全網）合作授權其收回此類服務的已支付或未支付的數額。 

 

 

 

醫院經濟救助

的合格條件 

將對符合下列具體標準的無保險和保險不足的病人以及他們各自的擔保

人延長經濟救助。這些條件將確保經濟救助政策被一致地應用於整個 

MAH 中。有需要和合適的情況下，MAH 保留修訂，修改或更改本政策

之權利。MAH 將通過填寫一份申請表（見附錄 1 和附錄 2） 

 
在考慮給病人經濟援助之前，必須對付款來源（因就業而有的保險，醫

療補助制度，貧困基金，暴力犯罪受害人等等）進行審查和評估。如果

病人看上去還有可能符合資格得到其他援助，MAH 將完整填寫申請表

格並將病人推薦給相關機構來申請救助。獲批經濟救助的一個條件是救

助申請人必須已耗盡所有其他的支付手段，包括申請上述的公共援助計

畫和健康安全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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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救助申請人有義務申請公共醫保及尋求私人醫療保險。如病人/擔

保人拒絕配合申請由 MAH 確定為可能支付來源的醫保方案，則有可能

被拒絕經濟救助。申請人應當根據本政策所規定的支付能力，來承擔醫

療費用。 

 
可能符合醫療補助制度或其他醫療保險的病人/擔保人必須申請醫療補

助保險或出示他或她在申請 MAH 經濟救助前六（6）個月內曾通過聯邦

醫療保險市場申請過醫療補助或其他醫療保險的證據。要滿足經濟救助

資格，病人/擔保人必須在本政策所規定的申請流程中予以配合。 

 
MAH 在評估一個病人是否符合醫院經濟救助資格時要考慮的準則包

括： 

 家庭收入 

 資產 

 醫療責任 

 用盡所有其他公共和私人援助 

 
MAH 的經濟救助方案適用於所有符合本政策規定的資格要求的病人， 

無論其地理位置或居住狀態。經濟救助將根據經濟需求按照州和聯邦法

律授予病人/擔保人。 

 
經濟救助將給予合格的保險不足的病人，只要此類救助符合承保人的合

約即可。當病人未滿足保險要求時，通常不提供經濟救助來支付病人的

醫療費或餘額。 

 
擁有健康儲蓄帳戶（HAS）, 醫療報銷帳戶(HRA), 或者彈性消費帳戶 

（FSA）的病人，在用完帳戶資金之後方可被授予經濟救助。當有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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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定本政策中所描述的折扣違背了 MAH 的法定或合同上的義務時，MAH 

保留撤銷此類條款的權利。 

 

 

 

經濟救助折扣 基於對申請人的家庭收入，資產和醫療責任的評估，病人可能得到下列

救助之一所有的折扣都是關於病人的責任餘額。在網外的共同支付，共

同保險和免賠額都沒有資格獲得經濟救助。同樣，選擇不使用可用的協

力廠商保險（“自願自費”）的受保患者也無資格獲得任何已註冊為自願

自費帳戶所欠金額的經濟援助。然而在任何情況下，被確定有資格獲得

醫院經濟救助的病人都不會被收取高於 AGB 的費用。  

 

慈善醫療：根據這項政策，MAH 將以 100%的折扣向家庭收入在目前 

FPL 的 400%或以下的病人/擔保人提供護理，否則他們將符合本政策規

定的其他資格標準。  

 

醫療困境：如果符合資格的病人的醫療負債超過或等於其家庭收入的 

25%，則可獲 100%的折扣，否則符合本政策所訂的其他資格準則。 
 

 
 

經濟救助政策 有關 MAH 經濟救助政策，簡明的語言總結和經濟救助申請表的資訊在所

有附屬機構的公開網站都可以免費獲得，亦張貼於醫院和診所內，並將

被翻譯到該服務區域內任何有 1000 人出租方或 5%居民（取其較小者） 

使用的主要語言。  

 
另外，MAH 的支付政策和經濟救助將參考每月病人所有的對帳單和催款

信。任何時刻如有需求，均可提供關於經濟救助政策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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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申請期間任意時間病人/擔保人均可申請經濟救助。 

2. 為了考慮提供經濟救助，病人/擔保人需要配合並提供對經濟需

求做出決定相關的財務的，個人的或其他文件。用下列任何方法

均可獲得一份經濟救助申請表： 

a. 在 MAH 的公開網站上： 

https://www.mountauburnhospital.org/patients-visitors/billing- 

insurance/billing-policies/ 

b. 親自到財務諮詢部 

Mount Auburn Hospital Financial Assistance Department 

330 Mount Auburn Street, Clark Building, 2nd Floor 

Cambridge, MA 02138 

Phone: (617) 499-5560 

c. 致電上述號碼要求郵寄一份 

d. 致電上述號碼要求一份電子版本 

3. 病人/擔保人必須準備好一份經濟來源的帳目 

家庭收入可以用下方的一個或全部方法進行核實： 

a. 當前 W-2s 表格和/或 1099 表格 

b. 當前的州和聯邦的報稅單 

c. 四張(4) 最近的工資存根 

d. 四張(4) 最近的支票和/或儲蓄帳戶對帳單 

e. 健康儲蓄帳戶 

f. 醫療補償安排 

g. 彈性消費帳戶 

4. 在評估經濟救助資格之前，病人/擔保人必須出示他或她已經申

請過醫療補助或通過聯邦醫療保險市場申請過其他醫療保險的證

據。並且必須提供任何現有的協力廠商承保範圍的檔。 

a. MAH 的財務顧問將協助病人/擔保人申請醫療補助，並將隨

後幫助同一群人申請經濟救助。 

https://www.mountauburnhospital.org/patients-visitors/billing-insurance/billing-policies/
https://www.mountauburnhospital.org/patients-visitors/billing-insurance/billing-poli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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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如果某人在聯邦醫療保險市場開放註冊期間申請經濟救 

助，則此人必須在 MAH 及其附屬機構進行經濟救助申請評

估之前尋求參保。 

5. 如果某人未能提供本政策或經濟救助申請上並未清楚地描述的資

訊或檔， 基於此 MAH 可能不會拒絕其經濟救助。 

6. 收到完整的申請之後三十（30）天內，MAH 將最終決定經濟救助

的資格。 

7. 最終資格確定的檔將在申請後 6 個月內對所有現行(未結餘額)病

人帳戶進行記錄。並將向病人/擔保人發送一封確定信。 

8. 如病人/擔保人提交了不完整的申請表，將向病人/擔保人發出通

知，並說明缺少了什麼資訊。病人/擔保人將有三十（30）天時

間來遵從要求並提供所需資訊。未能完整填寫申請將導致經濟救

助被拒。 

9. 根據提交的經濟救助申請確定獲得經濟救助的資格，根據確定信

的日期，提供有效期資格期內的合格的醫療服務，並將包括前六 

(6)個月的所有未清應收款項，包括壞賬機構的應收賬款。當前

已從 MAH 或其附屬機構審批合格的經濟救助的病人在合格期間從

該資格確定之日起的 6 個月內將自動被視為有資格獲得醫院經濟援

助。病人/擔保人有責任將合格期間的任何財務變動告知 MAH。未

能這樣做可能導致喪失資格。  

10.有資格獲得經濟援助的病人將獲得任何超過個人負責支付金額的

退款。 

 

 
拒絕的理由 MAH 可能因為一系列的原因拒絕經濟救助，包括但不限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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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足夠的收入 

 足夠的資產水準 

 在與病人/擔保人合作時，病人對付出合理的努力顯得不合作

或無答覆。 

 儘管做出了合理的努力來與病人/擔保人合作，經濟救助申請

仍然不完整。 

 待決的保險或責任理賠 

 扣留保險賠付和/或保險結算金，包括給予病人/擔保人用於支

付 MAH 提供的服務的款項，以及人身傷害和/或事故相關的

理賠。 

 

 

假定的資格 MAH 理解並非所有的病人都能夠完整填寫經濟救助申請表，或者提供

所需的檔。很多情況下，病人/擔保人接受經濟救助的資格在沒有完整

填寫經濟救助申請表之時也可以確認。MAH 可以使用其他的資訊來確

定病人/擔保人的帳號是無法被追索的，此資訊將被用於決定假定的資

格。   

 
基於病人在其他方案中的合格性或者生活條件，可以給予病人假定的資

格， 例如：  

 
 病人/擔保人已宣告破產。在涉及到破產的場合，僅有破產解

除之日的帳戶餘額將被一筆勾銷。 

 已死亡且無遺產認證的病人/擔保人 

 病人/擔保人被判定為無家可歸 

 由於上述任何原因，托收機構作為無法收回的帳戶退還，但尚

未收到任何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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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合國家醫療補助計畫資格的病人/擔保人將有資格獲得經濟

救助，承擔與該專案或無保障服務相關的任何費用分攤義務。 

 
授予了默認符合資格的病人帳戶將被依據經濟救助政策重新分類。它們

將不被移交到追債公司，也不會受到進一步的追索。 

 

 

未投保 

折扣金額及例

外情況 

 

未擁有健康保險且不符合Masshealth或財政援助資格的患者/保證人，

將對醫院和醫師服務應用於財政援助政策附錄5所列的40%折扣。  

此折扣不適用於以下服務： 

● 美容服務 

● 自費電選服務（已有專門的自費費用計劃的服務） 

● 不孕症服務 

● 機動車索賠 

● 在缺乏支付方對醫療必要性的確定下的胃旁路手術服務 

● 如鏡片、助聽器、植入物和任何其他特殊購買的產品等物品 

● 患者方便物品，如非醫療必要的過夜停留 

無保險折扣將在結算時應用，並包含在任何估算中。 

 

 
 

 

 
 

 

 

急救服務 根據聯邦緊急醫療和勞動法(EMTALA)的規定，在施以急救之前，不得    

對病人進行經濟救助或支付資訊的篩選。MAH 可以要求病人的費用分

擔費用（即在服務時的共同費用支付），只要此類要求不會延誤篩查或

者在急救情況下延誤必要的穩定病人的治療。MAH 將不加歧視地向個

人提供緊急醫療服務，無論他們是否符合本政策規定的條件。MAH 不

會採取阻止個人尋求緊急服務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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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貸和追索 在拒不支付的情況下，MAH 可以採取的行動在另一個單獨的信用和追 

索政策中有詳細描述。 

公眾可以通過以下方式索取一份免費影本：  

a. 訪問 MAH 公共網站： 

https://www.mountauburnhospital.org/patients-visitors/billing- 

insurance/billing-policies/ 

b.前往財務諮部，地址如下： 

Mount Auburn Hospital Financial Assistance Department 

330 Mount Auburn Street, Clark Building, 2nd Floor 

Cambridge, MA 02138 

Phone: (617) 499-5560 

c.撥打以上電話號碼要求郵寄影本 

d.撥打上述電話號碼索取電子影本 
 

 
 

 

法規要求 MAH 將遵守所有的聯邦，州和當地的法律，法規和條例，且將彙報可

能適用於與本政策有關的行動。本政策要求 MAH 追蹤所提供的經濟救

助以確保準確彙報。根據本政策提供的經濟救助的資訊將每年彙報於 

IRS 表格 990 附表 H 中。 

 
MAH 將記錄所有的經濟救助以進行良好控制並且滿足所有的內部和外部

合規性要求。  

 

 

 

 

附錄 1 

https://www.mountauburnhospital.org/patients-visitors/billing-insurance/billing-policies/
https://www.mountauburnhospital.org/patients-visitors/billing-insurance/billing-poli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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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救

助申請

表（慈 

 

 

請列印 

經濟救助申請（慈善醫療） 

善醫 今日日期:    

療） 
病歷號碼:    

社保號#   

 

病人名字:    

 

地址:    

街 公寓號 
 

城市  州 郵編 

就診日期:    

病人生日   

 

病人在就診時有沒有健康保險或 醫療補助** ? 

是 ☐ 否 ☐ 

如果“是”, 請附上保險卡影本 (正反面)並填寫下列內容: 

 
保險公司名:    

 

保單號:    

 

生效日期:    

 

保險公司電話號碼:    

 

**在申請經濟救助之前，在過去 6 個月內您必須曾經申請過醫療補助, 且需出示被拒證明。 

 

注意: 若患者/保證人已設立健康儲蓄帳戶（HAS）, 醫療報銷帳戶（HRA）, 彈性消費帳戶（FSA）或類似

的專供家庭醫療開支的基金，則醫療救助將不適用直到資產被耗盡為止。 

如需申請經濟救助，請填寫下列內容: 

列舉所有居住在家中的家庭成員，包括患者，父母，18 歲以下的子女和/或兄弟姐妹，無論所親生或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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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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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成員 年齡 與患者的關係 收入來源或雇主 

姓名 

月總收入 

1.     
2.     
3.     
4.     

 

除經濟救助申請之外， 我們還需要下列檔， 請附帶於本申請表之後。 

 當前的州或聯邦所得稅申報表 

 當前的 W-2 和/或 1099 表格 

 四個最新的工資單存根 

 四個最新的支票和/或儲蓄帳戶對帳單 

 健康儲蓄帳戶 

 健康報銷安排 

 靈活的開支帳戶 

 

如果沒有這些檔，請致電財務諮詢部門，討論可能提供的其他檔。  

 

 

在下方簽字之後，我確認我已認真閱讀過經濟救助政策和申請表，且我在此處所陳述的任何內容或我附   

帶於此的任何檔，就我所知是真實和正確的。我瞭解有意提交虛假資訊以獲得經濟救助是非法的。 

 

申請人簽名:    

 

與患者的關係:    

 

完成日期:    

 

如果您以某種方式獲得資助或者您在本申請中彙報 0 美元收入，請讓資助您和您的家庭的人填寫下列的

資助申明。 

資助申明 

我已被患者/責任方確認將提供經濟資助。下列為我所提供的服務和資助。 

 
 

 
 

本人謹此證明及核實所填報的資料均屬真確無訛。我明白我的簽名不會使我在經濟上承擔病人的醫療費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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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名:    

 
完成日期:    

 
在收到填寫完畢的申請表之日起，審批合格性尚須等待 30 天。如果審批

合格，自批准日起 6 個月內將提供經濟救助，且在所有的貝斯·以色列女

執事醫療中心之附屬機構中均有效。 

 
 安娜·傑奎斯醫院 

 艾迪生·吉伯特醫院 

 灣嶺醫院 

 貝斯·以色列女執事醫療中心 

 貝斯·以色列女執事醫院（Milton） 

 貝斯·以色列女執事醫院（Needham） 

 貝斯·以色列女執事醫院（Plymouth） 

 貝芙麗醫院 

 拉希醫院和醫療中心 

 皮博迪拉希醫學中心 

 奧本山醫院 

 新英格蘭浸信會醫院 

 溫徹斯特醫院 

 

員工專用. 

收到申請的單位: 

MAH ☐ 

AGH ☐ 

BayRidge         ☐ 

BIDMC ☐ 

BID Milton ☐ 

BID Needham ☐ 

BID Plymouth ☐ 

Beverly ☐ 

LHMC ☐ 

LMC Peabody  ☐ 

MAH ☐ 

NEBH ☐ 

W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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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經濟救助申請

表 （ 醫 療 困 

境） 

 

請列印 

經濟救助申請（醫療困境） 

今日日期:    

 

社保號#   

 

病歷號碼:    

 

病人名字: 

 

 

地址: 

 

街 公寓號 
 

城市 州 郵編 

 

病人在就診時有沒有健康保險或 醫療補助** ? 

是 ☐ 否 ☐ 

如果“是”, 請附上保險卡影本 (正反面)並填寫下列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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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公司名:    

 

保單號:    

 

生效日期:    

 

保險公司電話號碼:    

 

**在申請經濟救助之前，在過去 6 個月內您必須曾經申請過醫療補助, 且需出示被拒證

明。 

 

注意: 若患者/保證人已設立健康儲蓄帳戶（HAS）, 醫療報銷帳戶（HRA）, 彈性消費

帳戶（FSA）或類似的專供家庭醫療開支的基金，則醫療救助將不適用直到資產被耗

盡為止。 

如需申請醫療困境救助，請填寫下列內容: 

列舉所有居住在家中的家庭成員，包括患者，父母，18 歲以下的子女和/或兄弟姐妹， 

無論所親生或領養的。 

家庭成員 年齡 與患者的關係 收入來源或雇主 

姓名 

月總收入 

1.     
2.     
3.     
4.     

 

除醫療困境救助申請表之外， 我們還需要下列檔， 請附帶於本申請表之後。 

 當前的州或聯邦所得稅申報表 

 當前的 W-2 和/或 1099 表格 

 四個最新的工資單存根 

 四個最新的支票和/或儲蓄帳戶對帳單 

 健康儲蓄帳戶 

 健康報銷安排 

 靈活的開支帳戶 

 

如無法提供上述材料，請致電財務諮詢部來討論他們可能需要提供的其他檔。 

 

列舉前 12 個月內所有的醫療帳單並提供其影本: 

 
醫治日期 醫治地點 欠款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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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簡單描述下為何支付這些帳單有困難： 

 

 

 
 

 
 

 

在下方簽字之後，我確認此申請表中提交的所有資訊，就我的知識，資訊和信念而言  

是真實的。 

申請人簽名:    

 

與患者的關係:    

 

完成日期:    

 

在收到填寫完畢的申請表之日起，審批合格性尚須等待 30 天。 

 

如果審批合格，自批准日起 6 個月內將提供經濟救助，且在所有的貝斯·以色列女執事

醫療中心之附屬機構中均有效:  

 

 

 

收到申請的單位: 

MAH ☐ 

AGH ☐ 

BayRidge         ☐ 

BIDMC ☐ 

BID Milton ☐ 

BID Needham ☐ 

BID Plymouth ☐ 

Beverly ☐ 

LHMC ☐ 

LMC Peabody  ☐ 

MAH 

NEB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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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娜·傑奎斯醫院 

 艾迪生·吉伯特醫院 

 灣嶺醫院 

 貝斯·以色列女執事醫療中心 

 貝斯·以色列女執事醫院（Milton） 

 貝斯·以色列女執事醫院（Needham） 

 貝斯·以色列女執事醫院（Plymouth） 

 貝芙麗醫院 

 拉希醫院和醫療中心 

 皮博迪拉希醫學中心 

 奧本山醫院 

 新英格蘭浸信會醫院 

 溫徹斯特醫院 

 

 

 
 

W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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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 

 
 

基於收入和資產

限額的折扣表 

 如政策中所述，經濟援助和醫療困難折扣適用于患者對合格醫療服務的負責餘額。  

 
 

給符合資格患者的經濟救助折扣率: 

慈善醫療 

 

收入水準 折扣 

低於或等於 400% FPL 100% 

 
 

醫療困境 

如果病人的醫療費用超過或等於總收入的 25%,他們將被確定為有資格享

受醫療困境的福利，並獲得 100%的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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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計費數額 

(AGB) 

參見上文政策中通常計費數額的定義，以及關於用回溯法計算 AGB 的描

述  

 
MAH 目前基於 2023 年財政年度索賠的 AGB 比例為 46.99%  

 
因下列原因，AGB 可能隨時變動：  

 私人健康保險公司和醫療服務收費保險合同的更改 

 來自私人健康保險公司計畫和醫療服務收費保險計畫的結算

已更新 01/01/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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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5 

 

 

 

提供者和

診所—涵

蓋與未涵

蓋的 

本經濟救助政策涵蓋以下所有醫院(設施)收費：  

 Mount Auburn Hospital – 330 Mount Auburn Street, Cambridge, MA 

02138 

 Mount Auburn Hospital Radiology at Arlington – 22 Mill Street, Suite 

106, Arlington, MA 02476 

 Mount Auburn Hospital MRI Center – 725 Concord Avenue, Ground 

Floor, Cambridge, MA 02138 

 Mount Auburn Hospital Rehabilitation Services – Outpatient Physical 

and Occupational Therapy – 625 Mount Auburn Street, 1st Floor, 

Cambridge, MA 02138 

 Mount Auburn Hospital Mobile PET Unit – 799 Concord Avenue, 1st 

Floor, Cambridge, MA 02138 

 Mount Auburn Hospital Occupational Health & Rehabilitation Services 

– 725 Concord Avenue, Suite 511, Cambridge, MA 02238 

 Mount Auburn Hospital Imaging & Specimen Collection – 355 Waverly 

Oaks Road, Waltham, MA 02452 
 

如果提供方的經濟救助政策（FAP）涵蓋狀況在下面被列為“被 FAP 涵蓋”，那麼該提

供方或提供方實踐的護理(在醫院設施提供)將在該經濟救助政策下得到涵蓋。如果

提供方的經濟救助政策涵蓋狀況在下面被列為“不受 FAP 涵蓋”，那麼提供方或提供方

實踐的護理(在醫院設施提供)不在該財政援助政策的涵蓋範圍內。  

 

 
 

提供者或其辦公室名稱  提供者地址  
提供者所在城 

市  

FAP 涵蓋 

狀態  

Arlington Family Practice, PC 22 Mill Street, Suite 101 Arlington 不涵蓋  

Belmont Medical Associates 725 Concord Avenue, Suite 4100 Cambridge 涵蓋  

Belmont Oral and Maxillofacial 

Surgery 

68 Leonard Street Belmont 不涵蓋  

Beth R. Hardiman, M.D. 300 Mount Auburn Street, Suite 507 Cambridge 不涵蓋  

Boston Common Podiatry 264 Beacon Street, 2nd Floor Boston 不涵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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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ston Orthopedic Sports Medicine, 
Inc. 

33 Lantern Lane Weston 不涵蓋  

Boston Urogynecology Associates 725 Concord Avenue, Suite 3500 Cambridge 涵蓋  

Briarwood Healthcare & 
Rehabilitation Center 

150 Lincoln Street Needham 不涵蓋  

Burton D. Rabinowitz, M.D. 300 Mount Auburn Street, Suite 511 Cambridge 不涵蓋  

Cambridge Digestive Health 300 Mount Auburn Street, Suite 405 Cambridge 不涵蓋  

Cambridge Medical Associates 625 Mount Auburn Street, Suite 104 Cambridge 涵蓋  

Cambridge Neurosurgical 

SpineCare, LLC 

725 Concord Avenue, Suite 2300 Cambridge 不涵蓋  

Cambridge Otolaryngology 300 Mount Auburn Street, Suite 308 Cambridge 不涵蓋  

Cambridge Pediatrics 1493 Cambridge Street Cambridge 涵蓋  

Cambridge Podiatry Network, P.C. 678 Massachusetts Avenue, Suite 

902 

Cambridge 不涵蓋  

Cambridge Urological Associates, 
Inc. 

300 Mount Auburn Street, Suite 302 Cambridge 涵蓋  

Camp Erin Boston 17 Old County Road Amesbury 不涵蓋  

CareGroup Parmenter Home Care & 

Hospice, Inc. 

One Arsenal Marketplace Watertown 涵蓋  

CareGroup Parmenter Home Care & 
Hospice, Inc. - Wayland 

268 Cochituate Road Wayland 不涵蓋  

Center for Women - Mount Auburn 
Hospital 

330 Mount Auburn Street Cambridge 涵蓋  

CHA - Medical Specialties - 

Cambridge Campus 

1493 Cambridge Street Cambridge 不涵蓋  

Charles River Community Health - 
Brighton - Ob/Gyn 

495 Western Avenue Brighton 涵蓋  

Charles River Community Health - 
Waltham - Ob/Gyn 

43 Foundry Ave. Waltham 涵蓋  

Commonwealth Oral and 

Maxillofacial Surgery 

2353 Massachusetts Avenue Cambridge 不涵蓋  

Crimson Foot and Ankle Specialists 725 Concord Avenue, Suite 3600 Cambridge 不涵蓋  

Davis Square Family Practice 260 Elm Street, Suite 105 Somerville 不涵蓋  

Department of Psychiatry 330 Mount Auburn Street, Clark 

One 

Cambridge 涵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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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matology Associates of Concord 355 Waverley Oaks Road Waltham 不涵蓋  

Dermatology Associates of 
Concord, Inc. 

625 Mount Auburn Street Cambridge 不涵蓋  

Dermatology Associates of 
Concord, Inc. 

290 Baker Avenue Concord 不涵蓋  

Division of Endocrinology and 

Metabolism 

355 Waverley Oaks Road, Suite 100 Waltham 涵蓋  

Division of Neurology 330 Mount Auburn Street, Suite 316 Cambridge 涵蓋  

Donald Meyer, M.D. 1105 Massachusetts Avenue, Suite 
11 E 

Cambridge 不涵蓋  

ENT Surgery Associates, LLC 725 Concord Avenue, Suite 2300 Cambridge 不涵蓋  

Everest Healthcare Specialists, 

PLLC 

22 Mill Street, Suite 207 Arlington 不涵蓋  

Family Practice Group, P.C. 11 Water Street, Suite 1-A Arlington 不涵蓋  

Mount Auburn Practice for Women 

at Fresh Pond 

725 Concord Avenue, Suite 1200 Cambridge 涵蓋  

Gastroenterology and Hepatology 

Assoociates, P.C. 

300 Mount Auburn Street, DOB 406 Cambridge 不涵蓋  

Genetics and Cancer Prevention 

Clinic 

330 Mount Auburn Street, Wyman 

Three 

Cambridge 涵蓋  

Guy Rochman, M.D. 300 Mount Auburn Street, Suite 511 Cambridge 不涵蓋  

Harvard Medical Faculty Physicians 375 Longwood Avenue Boston 不涵蓋  

Harvard Neurosurgical Associates at 

Mount Auburn 

300 Mount Auburn Street, Suite 416 Cambridge 不涵蓋  

Harvard Vanguard Medical 

Associates 

254 Second Avenue Needham 不涵蓋  

Harvard Vanguard Medical 

Associates 

133 Brookline Avenue Boston 不涵蓋  

Harvard Vanguard Medical 

Associates 

485 Aresenal Street Watertown 不涵蓋  

Harvard Vanguard Medical 

Associates 

26 City Hall Mall Medford 不涵蓋  

Harvard Vanguard Medical 

Associates 

40 Holland Street Somerville 不涵蓋  

Harvard Vanguard Medical 

Associates 

1611 Cambridge Street Cambridge 不涵蓋  

Harvard Vanguard Medical 

Associates - Podiatry 

111 Grossman Drive Braintree 不涵蓋  

Helena Taylor, M.D. 300 Mount Auburn St , Ste 304 Cambridge 不涵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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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zstein Wellness Center 330 Mount Auburn Street, Wyman 
Three 

Cambridge 不涵蓋  

Hospice Residence Parlin House 10 Green Way Wayland 不涵蓋  

Integrated Health and Fitness 
Associates 

36 Spinelli Place, Suite B Cambridge 不涵蓋  

Jean J. Kim, M.D. 300 Mount Auburn Street, Suite 509 Cambridge 涵蓋  

John H. Chaglassian, M.D. 1021 Massachusetts Avenue Arlington 不涵蓋  

John V. Chobanian, M.D. 300 Mount Auburn Street, Suite 513 Cambridge 不涵蓋  

Kinnari Rahul Kher, M.D. 300 Mount Auburn Street, Suite 405 Cambridge 不涵蓋  

Larry A. Weinrauch, M.D. 521 Mount Auburn Street, Suite 204 Watertown 不涵蓋  

Lexington Podiatry 76 Bedford Street, Suite 31 Lexington 不涵蓋  

Longfellow Primary Care, P.C. 625 Mount Auburn Street, Suite 

101A 

Cambridge 不涵蓋  

Longwood Plastic Surgery 235 Cypress Street, Suite 210 Brookline 不涵蓋  

Marino Center for Integrated Health 725 Concord Ave., Cambridge Suite 

4100 

Cambridge 涵蓋  

Massachusetts Eye Research and 

Surgery Institution 

1440 Main Street (Rt. 117), Suite 

201 

Waltham 不涵蓋  

Metropolitan Urological Associates, 

P.C. 

300 Mount Auburn Street, Suite 413 Cambridge 不涵蓋  

MIT Medical Department 25 carleton Street Cambridge 不涵蓋  

MIT Medical Department 77 Massachusetts Avenue Cambridge 不涵蓋  

MIT Medicine/OB-GYN Service 25 Carelton Street, E23 Cambridge 不涵蓋  

Mount Auburn Cardiology Services, 

Inc. 

300 Mount Auburn Street, Suite 310 Cambridge 不涵蓋  

Mount Auburn Gastroenterology 

Associates 

300 Mount Auburn Street, Suite 414 Cambridge 涵蓋  

Mount Auburn Healthcare at 

Arlington 

22 Mill Street, Suite 208 Arlington 涵蓋  

Mount Auburn Healthcare at 

Lexington 

57 Bedford Street, Suite 130 Lexington 涵蓋  

Mount Auburn Healthcare at 

Waltham 

355 Waverley Oaks Road Waltham 涵蓋  

Mount Auburn Healthcare 

Radiology Department 

355 Waverley Oaks Road, Suite 150 Waltham 涵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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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unt Auburn Healthcare 
Radiology Department 

22 Mill Street, Suite 106 Arlington 涵蓋  

Mount Auburn 
Hematology/Oncology Associates 

330 Mount Auburn Street, Wyman 3 Cambridge 涵蓋  

Mount Auburn Hospital - Dept. of 
Psychiatry 

330 Mount Auburn Street, Wyman 2 Cambridge 涵蓋  

Mount Auburn Hospital - Division 

of Nephrology 

300 Mount Auburn Street, Suite 515 Cambridge 涵蓋  

Mount Auburn Hospital - Sleep 
Clinic 

330 Mount Auburn Street, South 4 Cambridge 涵蓋  

Mount Auburn Hospital - Stroke 
Service 

300 Mount Auburn Street, Suite 316 Cambridge 涵蓋  

Mount Auburn Hospital - Travel 

Medicine Center 

330 Mount Auburn Street, Medical 

Office Building 

Cambridge 涵蓋  

Mount Auburn Hospital Emergency 
Department 

330 Mount Auburn Street Cambridge 涵蓋  

Mount Auburn Hospital Infectious 
Disease Dept. 

330 Mount Auburn Street, Medical 
Office Building 

Cambridge 涵蓋  

Mount Auburn Hospital Laboratory 

Drawing Station 

725 Concord Avenue, Suite 1200 Cambridge 涵蓋  

Mount Auburn Hospital Laboratory 
Drawing Station 

300 Mount Auburn Street, Suite 512 Cambridge 涵蓋  

Mount Auburn Hospital Laboratory 
Drawing Station 

57 Bedford Street, Suite 130 Lexington 涵蓋  

Mount Auburn Hospital Laboratory 

Drawing Station 

22 Mill Street, Suite 301 Arlington 涵蓋  

Mount Auburn Hospital Laboratory 
Drawing Station 

330 Mount Auburn Street, South 1 Cambridge 涵蓋  

Mount Auburn Hospital Laboratory 
Drawing Station 

355 Waverley Oaks Road, Suite 250 Waltham 涵蓋  

Mount Auburn Hospital Newborn 

Services 

330 Mount Auburn Street Cambridge 涵蓋  

Mount Auburn Hospital 
Rehabilitation Services 

725 Concord Avenue, Suite 5100 Cambridge 涵蓋  

Mount Auburn Hospital 
Rehabilitation Services 

625 Mount Auburn Street, First 
Floor 

Cambridge 涵蓋  

Mount Auburn Medical Associates 521 Mount Auburn Street, Suite 202 Watertown 涵蓋  

Mount Auburn Pathologists P.O. Box 380391 Cambridge 不涵蓋  

Mount Auburn Professional 
Services - Cardiology 

300 Mount Auburn Street, Suite 418 Cambridge 涵蓋  

Mount Auburn Professional 

Services at Reservoir Medical 

Associates 

725 Concord Avenue, Suite 2000 Cambridge 涵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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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unt Auburn Pulmonary 
Consultants 

300 Mount Auburn Street, Suite 419 Cambridge 涵蓋  

Mount Auburn Radiation at 
Concord Ave. 

725 Concord Avenue, Suite 3400 Cambridge 涵蓋  

Mount Auburn Radiation Oncology 330 Mount Auburn Street, Wyman 3 Cambridge 涵蓋  

Mount Auburn Surgical 300 Mount Auburn Street, Suite 417 Cambridge 涵蓋  

Mount Auburn Weight Management 
Center 

355 Waverley Oakds Road, Suite 
100 

Waltham 涵蓋  

Mt. Auburn Pathologusts, Inc. 330 Mount Auburn Street Cambridge 不涵蓋  

New England Comprehensive Foot 

& Ankle Group, LLC 

2211 Massachusetts Avenue, Suite 1 Cambridge 不涵蓋  

New England Eye Center at Mt. 
Auburn Hospital 

725 Concord Ave., Suite 2200 Cambridge 不涵蓋  

Northeast Surgery Center, LLC 22 Mill Street, Suite 304 Arlington 不涵蓋  

Occupational Health Services 725 Concord Avenue, Suite 5100 Cambridge 涵蓋  

Physician Associates at Mount 
Auburn 

300 Mount Auburn Street, Suite 410 Cambridge 涵蓋  

Presbyterian Church 330 Concord Street Sudbury 不涵蓋  

Primary Care Center 330 Mount Auburn Street Cambridge 涵蓋  

Pro Sports Orthopedics, Inc. 300 Mount Auburn Street, Suite 505 Cambridge 不涵蓋  

Reservoir Medical Associates 725 Concord Avenue, Suite 2000 Cambridge 不涵蓋  

Robert M. Levin, M.D., MPH 113 Belmont Street Belmont 不涵蓋  

Schatzki Associates, Inc. 330 Mount Auburn Street Cambridge 不涵蓋  

Somerville Family Practice 1020 Broadway Somerville 不涵蓋  

Stephen Sullivan, M.D. 300 Mount Auburn Street, Suite 304 Cambridge 不涵蓋  

Susan Elaine Pories, M.D. 300 Mount Auburn Street, Suite 313 Cambridge 涵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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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oston Wellesley Plastic 

Surgery Center 

332 Washington Street, Suite 205 Wellesley 不涵蓋  

The Boston Wellesley Plastic 

Surgery Center 

1153 Centre Street, Suite 54 Boston 不涵蓋  

The Hoffman Breast Center 330 Mount Auburn Street Cambridge 涵蓋  

Torre Morgan, M.D. 300 Mount Auburn Street, Suite 513 Cambridge 涵蓋  

Virginia S. Hung, M.D. 300 Mount Auburn Street, Suite 510 Cambridge 不涵蓋  

Vladimir Birjiniuk, M.D. 300 Mount Auburn Street, Suite 510 Cambridge 涵蓋  

Waverley Primary Care 268 Trapelo Road Belmont 涵蓋  

Women's Healthcare at Arlington 22 Mill Street, Suite 204 Arlington 涵蓋  

Women's Healthcare at Waltham 355 Waverley Oaks Road, Suite 275 Waltham 涵蓋  

Mount Auburn Pediatrics 725 Concord Ave, 4th Cambridge 涵蓋  

 

更新 10/2024 

 

 

根據健康安全網方案，可向下列地點報銷奧本山醫院設施的費用: 

 奧本山醫院-精神科 

 奧本山醫院-腎臟科 

 奧本山醫院-睡眠診所 

 奧本山醫院-中風治療中心 

 奧本山醫院-旅遊醫學中心 

 奧本山醫院急診科 

 奧本山醫院傳染病科 

 奧本山醫院實驗室繪圖站 

 奧本山醫院新生兒服務中心 

 奧本山醫院康復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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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6 
 
 

 

公眾查閱文件   關於 MAH 經濟救助政策，簡明的語言總結，經濟救助申請表，醫療困境

申請表和 MAH 信貸和追索政策的資訊將通過一系列的方式免費提供給

病人和 MAH 服務的社區。 

 

1. 病人和擔保人可要求提供與經濟救助和信貸及追索有關的所有文件

的副本，並可通過電話、郵件或親自在以下地點請求協助填寫經濟

救助和醫療困境申請： 

2.   
MAH 

財務救助部 

330 Mount Auburn Street, Clark Building, 2nd Floor 

Cambridge, MA 02138 

(617) 499-5560

 

3. 病人及擔保人可透過 MAH 公共網站下載有關經濟救助和信貸及追索

政策的所有檔副本  

https://www.mountauburnhospital.org/patients-visitors/billing- 

insurance/billing-policies/ 

 

經濟救助政策、簡明的語言總結、經濟救助申請、醫療困難申請、信貸

和追索政策將被翻譯成有 1000 人出租方的或在 MAH 服務社區有 5%居

民的主要語言。  

MAH 按本信貸和追索政策所規定的在下列場所張貼了提供經濟救助的

告示 標誌）： 

https://www.mountauburnhospital.org/patients-visitors/billing-insurance/billing-policies/
https://www.mountauburnhospital.org/patients-visitors/billing-insurance/billing-poli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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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普通入院，患者出入，等候/登記區或同等設施，包括答疑， 

急診科的等候/登記區； 

2. 病等候/登記區或異地醫院許可的設施；和 

3. 病人財務諮詢區 

張貼的標誌對於到訪此區域的病人清晰可見(8.5” x 11”)且易於辨認。標

誌為：  

 

奧本山醫院財務諮詢服務  

財務諮詢服務在申請麻省醫保（MassHealth）、兒童醫療保險計畫、連

接護理計畫、保費稅收抵免和 HSN(免費護理)方面提供幫助。我們努力

與您合作，探索可滿足您需求的最佳選擇，包括合理安排定期支付您的

醫院帳單。我們的服務是完全保密的，我們的員工致力於提供最高水準

的個性化服務。更多關於我們的財務諮詢服務或安排預約，請致電 617- 

499- 5560，週一至週五，上午 8:00 -下午 4:30。 

 
 

 

政策史 

日期 行為 

2016 年 9 月 政策得到董事會批准 

07/01/2023 提供商列表已更新 

2020 年 8 月 經 BILH EVP/CFO 和 MAH 董事

會財務主任批准為董事會授權機

構的修訂政策  

2024年4月 經 BILH EVP/CFO 和 MAH 董事會財務主

任批准為董事會授權機構的修訂政策 

 


